附件2

2023年市级“妇女之家”示范点建设项目

村（社区）“妇女之家”示范点申报表

	名称
	        市        县（市、区）           镇（街道）　　　　        村（社区）“妇女之家”

	负责人姓名

及职务
	

	联系电话
	
	邮政编码
	

	通讯地址
	
	电子邮箱
	

	 村（社区）

妇女人数
	
	村（社区）

家庭户数
	

	妇女之家建设情况
	请根据实际情况填写：

村（社区）妇联主席是否进村（社区）“两委”班子？

 □是   □否
2.示范点配备专兼职人员　名，购买公益岗位或配备社工　名；

3.有　　支志愿服务队伍。
4.是否联络一批教育、法律、科技、医疗卫生及心理咨询等工作者？

   □是   □否
5.活动场地面积　　平方米。
6.有无固定的不少于5平方米的工作宣传栏？□有  □无
7.有无500册以上书籍？□有  □无
8.有无建立“妇女之家”管理制度、活动制度？□有  □无
9.有无配备电脑、电视、电话、桌椅、书架等办公用品？□有 □无

	项目目标
	（一）固定目标（请参阅本通知正文内容）
（二）可选项目目标

各示范点根据实际，重点开展以下至少3项服务内容，并在所选项目前的□内打√。

□1.争取党委、政府和社会各方的支持，为“妇女之家”开展活动提供资金和资源。

□2.推动妇女参与基层民主自治实践。培养妇女致富带头人和妇女骨干，推荐优秀女性作为入党积极分子。
□3.组织妇女互助或志愿者服务小组。每年至少开展生产、生活、心理等方面互助活动和志愿服务4次。

□4.开展宣教、培训活动。每年举办至少4期符合基层妇女需求的活动或培训班。

□5.开展妇女劳动力转移培训，帮助妇女创业就业。及时发布有关妇女就业创业的政策讯息，为辖区有需求的妇女群众提供就业指导和培训，对妇女就业创业给予扶持，并提供小额贴息贷款服务。

□6.有专人或聘请专业人士志愿者为辖区内妇女儿童提供法律咨询、家庭教育、婚姻家庭、心理咨询服务。协助受理、处理涉及妇女儿童权益的信访工作。每年受理各类信访、调解、咨询的个案办结率不低于90%。

□7.巩固脱贫攻坚成果，帮扶困难妇女儿童。整合资源，帮扶留守儿童、流动儿童、困境儿童、散居孤儿的生活、学习，每年组织志愿者队伍定期开展课外帮教活动至少3次。

□8.助力乡村振兴战略。深化“乡村振兴巾帼行动”，建设“美丽家园”，做好垃圾分类，每年参与村容卫生、绿化植树等管理服务活动至少3次，为发展守望相助的和睦邻里关系，构建平安和谐村（社区）出力。

□9.为辖区妇女提供健康服务。组织妇女每两年体检1次（含“两癌”检查），对患病贫困妇女给予适当救助。

	项目承诺
	    市          县（市、区）               镇（街道）     

村（社区）“妇女之家”拟申报2023年市级“妇女之家”示范点，并承诺项目结束时完成上述固定目标及已选的可选项目目标。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乡镇

（街道）
妇联

意见
	  （盖章）

年  月  日
	县（市、区）妇联意见
	  （盖章）

年  月  日

	市妇联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年  月  日




